國立鹿港高級中學104年度性別平等教育月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
1.性別平等教育法。
2.國立鹿港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要點。
3.國立鹿港高中103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計畫。
4.國立鹿港高中103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。
二、目的
1.藉由厚植本校性別平等教育之資源與環境，破除性別刻板印象，落實性別地位之實質
平等，以達到無性別歧視與無性別偏見之學習空間。
2.透過活動，使學生能以正確樂觀開放之心態看待青少年之性別交往，從而審慎思考自
己的性別價值觀及行為。
三、主辦單位
本校輔導室。
四、活動內容
	
	日  期
	活  動  方  式
	協辦單位
	備  註

	1.
	3/05、4/16
	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討論
	學務處
	利用班會課問題討論

	2
	4/13-19
	性別平等教育影片賞析
	學務處
	利用午休時間
學生自由參加

	3
	4/06~5/17
	合作教育盃－「風箏」徵文比賽
－ 性別、婚姻與家庭
	員生消費合作社
	學生自由參加

	4
	4/25（暫訂）
	學生成長團體
	
	配合家庭教育計畫辦理

	5
	5/7
	性別平等教育講座
--從日常生活發現性別：性別、婚姻與家庭
	學務處
	臺灣性別教育協會許純昌理事

	6
	6/3
	輔導專刊-「風箏」－性別、婚姻與家庭
	---
	輔導室期刊


五、經費來源
1.103學年度第2學期高中優質化多元智慧發展計畫經費。
2.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合作教育基金補助壹仟伍佰元整。
3.104年度輔導室本預算之期刊費。
4.國教署補助103學年度家庭教育推廣計畫經費。
六、經費概算
	項  目
	單 價
	數 量
	合 計
	備 註

	合作教育「風箏」徵文比賽
	第一名 獎品費
	130
	1
	130
	由員生消費合作社合作教育基金支付

	
	第二名 獎品費
	120
	1
	120
	

	
	第三名 獎品費
	100
	1
	100
	

	
	佳 作 獎品費
	50
	3
	150
	

	
	評 審 費
	1000
	1
	1000
	

	學生成長團體
	內聘鐘點費
	550
	8
	4,400
	由國教署補助103學年度家庭教育推動計畫經費

	
	補充保費
	
	
	88
	

	性別平等教育講座
	講師鐘點費
	1,600
	2
	3,200
	103學年度第2學期高中優質化計畫及相關經費

	
	講師交通費
	50
	2
	100
	

	
	機關健保補充費
	
	
	64
	

	「風箏」專刊印製
	印製費
	35（預估）
	300
	10,500
	104年度輔導室本預算期刊費項下支應

	合計
	19,852


七、獎勵參與本項計畫的教職員或學生表現熱心優良者，由相關處室簽請敘獎。
八、附則
本計畫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決議，陳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